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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上海古鳌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

年报问询函 

 

创业板年报问询函【2022】第 257 号 

 

 

上海古鳌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：  

我部在对你公司 2021年度报告及 2022年一季报事后审查中关注

到以下情况： 

1.你公司 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 17,349.85万元，同比减少 40.60%，

其中金融机具销售收入 13,428.38 万元，信息技术产品系列收入

1,397.74 万元，其他系列产品收入 1,507.43 万元。你公司实现归属于

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（以下简称“净利润”）1,545.01 万元，同比减

少 35.60%，扣非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（以下简称“扣非后

净利润”）-3,201.33 万元，同比减少 335.01%。你公司近三年来营业

收入和净利润规模持续下降。 

（1）你公司 2021 年分季度营业收入分别为 2,805.35 万元、

5,294.36 万元、3,274.35 万元、5,975.79 万元；净利润分别为-1,174.18

万元、-416.71 万元、-2,111.09 万元、5,246.98 万元；经营活动现金流

量净额分别为-6,074.49 万元、-4,436.33 万元、-469.24 万元、8,396.67

万元。请结合业务特点、经营安排、营业收入和成本费用的确认时点

和政策等，说明营业收入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季度差异

较大且变动趋势不匹配的原因及合理性，对比近三年各季度经营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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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明你公司实现收入及利润的季节性特征是否一致，是否符合行业特

征。 

（2）报告期内，你公司点钞系列产品实现收入 4,879.15 万元，

同比减少 55.83%，清分系列产品实现收入 7,723.83 万元，同比减少

46.67%，自助系列产品实现收入 825.41 万元，同比增加 142.31%。

请结合金融机具业务开展情况、主要客户新增和退出情况，订单获取

及履约情况、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，分别说明你公司前述各金融机

具实现收入大幅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，相关变动趋势是否具有持续性。

请分别报备近三年前述金融机具产品前十大客户及前十大合同明细。 

（3）报告期内，你公司信息技术产品系列实现收入 1,397.74 万

元，同比增加 82.16%。请结合信息技术业务开展情况、主要客户新

增和退出情况，订单获取及履约情况、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，说明

你公司信息技术产品实现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，并分月度列

示上海钱育、北京东高开展信息技术业务实现收入情况。请分别报备

上海钱育和北京东高前五大客户明细及前五大合同。 

（4）你公司前五大客户销售金额为 7,947.33 万元，占年度销售

总额的 45.81%，前五大供应商采购金额为 3,306.49 万元，占年度采

购总额的 29.87%。请结合近三年你公司向前十大客户及供应商销售

和采购金额及占比，前十大客户及供应商的新增和退出情况、与你公

司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监高人员存在的关联关系、客户及供

应商集中度的变化情况等，说明近三年主要客户及供应商变动的原因

及合理性，是否存在主要客户及供应商流失情形。请报备你公司近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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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前十大客户与前十大供应商明细。 

（5）你公司外销收入 219.52 万元，同比增加 16.40%；你公司美

元应收账款期末折算人民币余额 38.79 万元，同比减少 35.25%，无其

余外币应收账款。请结合你公司外销业务开展情况、主要客户、合同

约定结算和信用政策，补充说明外销收入与外币应收款变动趋势背离

的原因及合理性。请报备报告期内外销金额前十大合同。 

（6）请分别说明其他系列产品收入和其他收入构成明细。 

请年审会计师逐项核查上述问题并发表明确意见，说明就外销收

入真实性采取的审计程序、获得的相关证据及结论性意见。 

2.你公司 2022 年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10,110.27 万元，同比增

长 260.39%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-10,019.27 万元，同比

减少64.94%。你公司预付账款较年初增加8,114.18万元，增幅364.02%，

主要为公司贸易项下的垫付资金。 

（1）请分别列式你公司报告期内各项业务收入实现情况、各项

业务相关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和流出情况，说明一季度营业收入同比大

幅增长原因及合理性，在营业收入大幅增长背景下经营活动现金流量

净额大幅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（2）请补充说明你公司报告期内新增贸易业务具体模式和开展

情况，并说明 2022 年新增贸易业务的原因与经济合理性，相关业务

是否具有真实商业背景和商业实质，贸易业务收入核算采用总额法或

净额法及相关会计处理的依据，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相关规定。 

（3）请补充说明贸易业务客户、供应商的具体情况，包括但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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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于客户及供应商名称、成立时间、注册资本、主营业务、与你公司

是否存在关联关系，说明公司向上述客户销售、供应商采购的产品类

别、金额、数量、定价依据、定价公允性、对应客户的销售毛利率、

销售回款情况及是否符合合同约定的结算安排，并结合可比公司同类

业务相关情况，说明公司贸易业务毛利率水平是否公允。请向我部报

备贸易业务相关购销合同。请持续督导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（4）请自查贸易业务相关实物流、资金流、发票流情况，说明

相关资金往来方与你公司及你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监高是

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，是否存在资金占用或违规提供财务

资助情形，是否存在垫资采购、赊销等为客户和供应商提供资金信贷

情况，与主要客户及供应商交易的实物流、资金流、票据流转是否一

致。请持续督导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你公司 2021 年商誉账面余额 19,701.66 万元，其中上海钱育信

息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海钱育”）商誉账面余额 955.31 万元，

北京东高商誉账面余额 18,746.35 万元。你公司未计提商誉减值准备。

请按照《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 8 号——商誉减值》的要求，补充披露

2021 年商誉所在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相关信息，以及商誉减值测

试的过程与方法，包括但不限于可收回金额的确定方法、重要假设及

其合理理由、关键参数（如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时的预测期增长率、

稳定期增长率、利润率、折现率、预测期等）及其确定依据等信息，

与上海钱育以往年度商誉减值测试时以及收购北京东高并进行收益

法评估时选用的参数相比是否发生重大变化，如是，请说明变动的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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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及合理性。请年审会计师及评估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4. 2021 年 12 月 14 日，你公司披露公告称，拟以自有资金 18,768

万元收购北京东方高圣投资顾问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北京东高”）

51%股权。收购协议约定，协议生效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内你公司向交

易对方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款 9,571.68 万元；在《经营证券期货业务

许可证》变更后 90 天内，你公司向交易对方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

9,196.32 万元。你公司管理层判断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取得北京东

高的控制权，并将北京东高纳入 2021 年度合并范围。2022 年 1月 14

日，你公司披露公告称北京东高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新的

《营业执照》。 

（1）请补充说明你公司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款的具体时间，是

否符合收购协议的相关约定，是否尚未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，如是，

请说明《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》的办理流程，预计完成时间，许

可证变更过程是否存在实质性障碍。请持续督导机构及独立董事分别

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（2）请结合收购协议具体条款、北京东高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

情况、股权转让款项支付情况、《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》变更情

况等说明你公司判断北京东高购买日为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依据及

合理性，报告期末尚未完成许可证变更及工商变更登记、尚未支付第

二期股权转让款是否对你公司取得北京东高控制权产生重大影响。你

公司年审会计师将本次股权收购列为关键审计事项，请年审会计师说

明为判断购买日的确定是否恰当所履行的具体审计程序及结论，是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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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获得充分适当审计证据。 

（3）请测算将北京东高纳入 2021 年度合并范围，对你公司合并

资产负债表、合并利润表、合并现金流量表、合并所有者权益表具体

数据的影响。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5. 2022 年 4 月 29 日，你公司回复本所关注函显示，你公司实际

控制人、控股股东陈崇军持有公司 13,011.34 万股股份，占公司总股

本的 37.41%，累计质押 9,497 万股股份，占其所持股份的 72.99%，

已逾期质押股数 2,190 万股，触发平仓线股数 2,397 万股。 

（1）请逐笔列式截至本回函日陈崇军股份质押情况，包括但不

限于质权人、质押时间、质押期限、融资金额、融资用途、融资利率、

约定的质权实现情形、预警线、平仓线、到期日（回购日）等，函询

陈崇军是否存在除质押融资以外的逾期债务，前述质押是否存在逾期

或低于平仓线的情形，如是，请说明已逾期或已低于平仓线的质押股

数、融资金额、是否存在平仓风险、是否对公司控制权稳定产生影响。

请报备前述股份质押合同。 

（2）请逐笔核查上述质权人的关联自然人或法人是否与公司存

在业务往来，如是，请说明业务往来开始时间、业务类型、开展情况。

请报备相关质权人及其关联人明细、交易明细、会计往来余额明细和

业务合同。请持续督导机构进行核查并作专项说明。 

（3）请说明实际控制人、控股股东股份质押事项对你公司生产

经营、公司治理等产生的影响，你公司防范实际控制人、控股股东资

金占用相关内控制度的执行情况，核查并说明是否存在实际控制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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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股股东占用或者变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；除上述质押股份外，

实际控制人、控股股东持有的你公司股份是否还存在其他权利受限的

情形，如存在，请说明具体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请年审会计师、独立董事逐项核查上述问题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6.年报显示，你公司预付款期末账面余额 2,229.06 万元，同比增

长 62.83%，预付款期末余额前五名合计 1,905.78 万元，占预付款总

额的 85.50%。请补充说明前五名预付款项形成的背景、预付款对象

名称、关联关系、交易金额、交易时间、合同约定的交付及结算安排、

截至目前款项结转情况、相关交易是否存在商业实质、是否存在关联

方资金占用或违规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，并报备合同及付款单据。

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7.年报显示，你公司货币资金账面余额 26,706.09 万元，同比减

少 22.58%，其中，其他货币资金 925.27 万元，受限货币资金 358.84

万元，美元货币资金期末折算人民币余额 3,600.45 万元。 

（1）请分别说明库存现金、银行存款、其他货币资金、受限货

币资金的具体构成情况、实际用途、存放及管理情况、是否存在权利

受限或被其他方使用的情形，如是，请说明原因。 

（2）请年审会计师说明针对公司报告期末货币资金真实存在性

及使用受限情况所实施的具体审计程序及结果，列示明细，是否已获

得充分适当审计证据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2 年 5 月 13 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上海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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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。 

特此函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2022 年 5 月 8 日 

 

 


